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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慈善中的“自愿” 
——以常州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的检验 

杨琳 

(常州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慈善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必须自愿。自愿是指在经济方面具有自由支配能力的主体基于自觉认识作出的自 

主决定。 “自由支配”是慈善行为中“自愿”的客观条件，不具有自由支配地位的人，不具有实施慈善行为的能 

力； “自觉认识”系“自愿”的意识因素，没有建立在自觉认识基础上的慈善，是不自愿的； “自主决定”为“自 

愿”的意志因素，违背“自主决定”的所谓慈善，不应得到支持。对常州 8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 

高校慈善行为中存在不自愿的现象，以后的高校慈善组织工作中应当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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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益慈善行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也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公益慈善行为是人类社会传递 

温暖、表达爱心的重要途径和媒介，也是公民责任与 

奉献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发展慈善事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社会保 

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 

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 

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接 

见出席中华慈善大会的代表时强调“慈善事业是改善 

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 [1] 。这些重要论断， 

充分表明了慈善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各项工作中 

的重大意义， 也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慈善” 

之义，是出于仁爱之心帮助困苦而有需要的人。慈善 

有两个基本元素：仁爱和自愿捐赠。因而，以自愿捐 

赠为基础的慈善总是民间性的，慈善本质上是民间自 

发和自愿的善举 [2] 。慈善是一种道德活动。作为道德 

活动，慈善必须遵守自愿原则 [3] ，自愿性是慈善事业 

的固有属性 [4] 。 

笔者认为，慈善中的自愿，是指在经济方面具有 

自由支配能力的主体基于自觉认识后作出的自主决 

定。因而判断某一慈善行为是否自愿，应当考虑三个 

因素：自由支配、自觉认识、自主决定。其中， “自由 

支配”为慈善行为中 “自愿”的客观条件， “自觉认识” 

为“自愿”的意识因素， “自主决定”为“自愿”的意 

志因素。 

一、自由支配 

作为“自愿”的客观条件，自由支配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支配能力、支配可能、支配后果。 
(一) 支配能力 

支配能力是指慈善行为主体直接决定某物用于某 

处的自身能力。支配能力类似于民法中的民事行为能 

力，但又与民法中的民事行为能力相区别。 

首先，慈善行为主体的支配能力与具有相应的民 

事行为能力密切关联，应要求实施的慈善行为需与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相匹配。 

对自然人而言，作为慈善行为主体必须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这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就无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言， 不具有慈善行为的支配能力， 

因而不得被要求作出慈善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 

要求作出的慈善行为无效。例如，幼儿园的就读儿童 

及年龄低于  10 周岁的小学生，均不具有民事行为能 

力，因而不得要求他们作出慈善行为。目前，我国不 

少幼儿园、小学要求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奉 

献爱心” ， 尽管这样的举措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实 

际上并不合适。如果出于教育这些不具有民事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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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儿童的目的，可以要求儿童的监护人到场参与或者 

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认可，以便对儿童的慈善行为的 

效力予以认定。其二，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 

其只能在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内实施慈善行 

为。超出其年龄、智力范围的慈善行为，需得到其监 

护人的同意。其三，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具 

有完全的支配能力。因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慈善行为，不可能因为不具有支配能力而被认定为无 

效。 

对单位而言，单位必须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组织，能够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 

民事义务。 

其次，支配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行为能力。 

支配能力虽与民事行为能力密切关联，但并不完全等 

同于民事行为能力。在慈善行为中，慈善行为主体以 

行为当时自身能力实施的慈善行为一经实施即告消耗 

的，不得以慈善主体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不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为由， 要求支付对价或者要求退还。 

比如，小学生以自身之力扶起倒地老人或者将自己携 

带的食物与饥饿之人分享，小学生的监护人不能以小 

学生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要求支付报酬或 

者要求退还与食物价值相当的财物。在判断是否“以 

行为当时自身能力实施的慈善行为一经实施即告消 

耗”时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其一， “行为当时”必须是 

在慈善主体实施慈善行为的时刻已经拥有的支配能 

力，而不能是凭借其他条件获得的能力。举例说明， 

如果一个 8 岁的小孩用随身携带的 500 元现金购买食 

物，并将食物发放给若干灾民食用。由于支配该  500 
元现金是该小孩当时已经具有的支配能力，因而小孩 

的父母不得以小孩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由要求受接 

济的灾民退还现金或者主张购买食物的行为无效而要 

求售卖食物的商店退款。相反，小孩当时并未携带现 

金，而是通过向他人借款 500元购买食物发放给灾民 

食用，在此情形下，小孩的父母可以小孩不具有民事 

行为能力为由主张借款行为无效或者主张买卖行为无 

效，也即实际上否认了小孩实施的慈善行为的效力。 

其二， “消耗”是指法律意义上的消耗，而不是仅指自 

然意义上的消耗。法律意义上的消耗包括自然意义上 

的消耗，如果某个物品在自然意义上消耗了，在法律 

层面自然也消耗了。但法律意义上消耗的范围要大于 

自然意义上的消耗。在前面用 500 元购买食物的例子 

中，购买食物的现金虽然依然存在，但在法律意义上 

该 500元现金已经因为购买食物而得到消耗。 
(二) 支配可能 

支配可能是指慈善行为主体直接决定某物用于某 

处的客观可能性。 支配能力属于自由支配的主观能力， 

而支配可能则属于支配自由中的客观能力或者说慈善 

行为主体所掌握的客观物质条件。慈善主体虽具有支 

配能力，但如果不具有相应的客观物质条件，也不可 

能进行自由支配。支配可能显然仅指慈善主体享有处 

分权之物，对慈善主体不享有处分权的物品，如所有 

权属于他人的财物或者代为他人保管的财物，慈善主 

体不具有支配可能。在把握支配可能时，应当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共有财产的支配，应当取得共有人的 

同意。 比如说夫妻一方准备用夫妻共有财产进行捐赠， 

那么捐赠人应当取得夫妻另一方的同意，没有取得夫 

妻另一方的同意，该捐赠行为无效或者部分无效。详 

言之，对于不可分割之物，捐赠行为无效，或者只有 

在对不可分割之物予以处理后，配偶一方才可以捐赠 

其享有的份额；对于可分割之物，配偶一方仅可以捐 

赠其所享有的份额。 

第二，对于附条件的支配可能，在条件成就时支 

配可能才完全具备。比方说，某人用下个月的工资进 

行慈善捐助，那么只有在领取该月的工资后，该慈善 

主体才具有支配可能。如果因为用人单位取消发放该 

月工资，那么该慈善主体就丧失了实施慈善行为的可 

能。 

第三，对于须经批准、须经同意的支配可能，在 

获得批准或者同意后才完全具备支配可能。比如按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用公司财产进行捐助必须获得股东 

会批准的，只有在股东会批准后，该公司才具备支配 

可能。对于限制民事权利人而言，超过其年龄、智力 

范围的处分行为，须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后方才取得完 

全的支配可能。 

支配可能是判断慈善行为是否自愿的一个重要内 

容，因为不具有支配可能，也就不具有自由支配的能 

力。要求不具有支配可能的人实施慈善行为，实际上 

违背了慈善作为道德活动的本质，其后果是或者导致 

慈善行为实施者因为实施慈善行为而致自身身处困 

境；或者导致后果转嫁——不愿意实施慈善的人最终 

承担了慈善行为的后果，如幼儿被要求实施捐助而未 

征得监护人同意，该慈善行为实际上转由幼儿的监护 

人承担；或者导致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受损。如此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慈善事业根本反对的。 
(三) 支配后果 

支配后果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实施慈善行为后，不 

能直接影响与慈善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直接影 

响利害关系人行使相应权利，不能便利慈善主体逃避 

履行法定义务。对此，我国法律有相应规定。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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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 

额。如果慈善主体捐赠其财产但剥夺了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的，该捐赠行为 

即部分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因债务 

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法》也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 

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 

以撤销。 

二、自觉认识 

自觉认识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对慈善行为的性质及 

慈善行为的目的有全面、充分的认识。自觉认识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认识内容，即慈善行为主体 

应当认识什么；其二是认识程度，即慈善行为主体在 

认识发生时对认识内容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自觉认识 

是自愿的意识因素，意识是自愿的基础，没有意识， 

自愿就丧失了前提。 
(一) 认识内容 

自觉认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对慈善 

行为性质的认识， 另一方面是对慈善行为效果的认识。 

对慈善行为性质的认识，是指慈善行为主体认识 

到自己是在对处于困苦而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所谓 

处于困苦，是指因为遭遇自然或者人为的灾祸或者因 

为自身生理缺陷或者生存环境所导致的影响到正常生 

存、生活或者学习工作并且凭自身能力和条件难以立 

即克服的状态。正因为身处困苦且凭借自身能力和条 

件难以立即克服，才需要他人的帮助。一般而言，对 

于身处发展困苦但不影响其正常生存、生活的情形， 

不属于慈善所指的困苦，对于身处发展困苦。不应当 

由慈善行为或者慈善事业来解决，而应当由政府通过 

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加以解决。对于 

因为家境一般但因为需要高昂消费而遭遇的困难，如 

家境一般的小孩因为考上世界名校需要花费巨额学费 

而导致的困难，也不应纳入身处困苦的范围。所谓提 

供帮助，是指能够直接去除困苦或者减轻困苦的物质 

或者物质条件。尽管提供相应物质或者物质条件，能 

够在精神层面给身处困苦的人提供支持和鼓励，但单 

纯精神方面的帮助，如祈祷和祝福，虽然也能够给身 

处困苦的人一种精神方面的慰藉， 不属于狭义的慈善。 

对慈善效果的认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指对谁、对什么事提供帮助，这也属于慈善所必须遵 

循的意愿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因为每个慈善主体可能 

具有不同于他人的激发其实施慈善行为的激动点，因 

而慈善行为主体必然要认识到其救助的对象 [5] 。另一 

方面是救助行为的意义，也即慈善行为主体通过自己 

提供的帮助能够去除身处困苦的人的困苦或者减轻其 

困苦。对救助行为意义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慈善行为 

主体决定提供帮助的形式和提供帮助的程度。例如， 

对于仅仅暂时处于冻馁处境的人，提供一定的衣物和 

食物就可能改善其生存条件，就不需要提供资金或者 

大量的资金。 
(二) 认识程度 

自觉认识的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认识能 

力，另一方面为认识条件。认识程度虽然为完全主观 

的，但究竟达到什么认识程度，可以从认识能力和具 

备什么认识条件来加以判断。 

就认识能力而言，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 

对于好坏善恶的辨别能力并处于意识清醒的情形之 

下。辨别能力与慈善行为主体的年龄、智力及知识程 

度直接相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不具备必要的认 

识能力。 这里有必要区分认识能力与慈善意识的异同。 

慈善意识必须从娃娃抓起，这样才能培育浓厚的慈善 

文化，才能营造浓郁的慈善氛围。但慈善意识的培育 

决不能与认识能力相混淆，因为虽具有慈善意识但不 

具有相应认识能力的人，是最容易遭遇骗局的。所以， 

强调认识能力并不意味着反对慈善意识培养；恰恰相 

反，强调认识能力有助于推进慈善事业的纯洁性，从 

而进一步强化慈善意识的稳定性。原因很简单，遭遇 

假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人，其慈善意识遭受的创伤 

是难以愈合的。在认识能力方面，还必须关注慈善行 

为主体的意识状态，对于处于醉酒、精神恍惚状态的 

人，是没有认识能力可言的。 

就认识条件而言，是指慈善行为主体获取的有关 

慈善活动的信息量。慈善行为主体获取有关慈善的信 

息，既可以是自己主动获取，也可以是慈善活动组织 

者专门提供。有关慈善获得的信息与认识内容具有一 

致性时，即达到了认识条件。如果慈善活动组织者有 

意隐瞒慈善活动的相关信息，或者仅对慈善活动进行 

有针对性的提供而影响到慈善行为主体对慈善行为形 

成全面、充分认识的，则均属于认识条件未成就。 

三、自主决定 

自主决定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对身处 

困苦而有需要的人是否提供帮助以及如何提供帮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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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决定。自主决定是自愿的意志因素，意志是自 

愿的核心，没有意志就无所谓自愿。自主决定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意志自由，另一方面是救助 

自定。

意志自由，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在决定是否提供帮 

助以及如何提供帮助时，在未受到外力干预的情形下 

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由于慈善的本质是道德活 

动，道德活动是不能以外力干预的方式进行的，而必 

须依赖于慈善行为主体自身的选择。对意志自由的情 

形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但对于常见的意志不自由的情 

形却可举其一二——未提供慈善行为主体选择可能的 

所谓慈善行为和进行精神强制的所谓慈善行为都是违 

反意志自由的。未提供选择可能的情形，是指相关单 

位、部门未征求所属员工个人意见而直接通过行政、 

管理手段代替相关个体作出决定的情形，诸如单位要 

求每一位员工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进行善款捐助或者 

擅自决定从工资中扣除一定金额缴纳善款的行为。进 

行精神强制的情形，是指相关组织、单位甚至个体通 

过告知可能遭受一定的物质或者精神损害而迫使他人 

按照预设方案提供救助的情形，如将是否进行捐助与 

晋级、晋职、入党、考核等挂钩的行为，都属于进行 

精神强制的行为。需要讨论的是，实施引导甚至引诱 

的行为，是否属于进行精神强制的情形。实践中，不 

少单位、部门均存在通过教育宣传的方式引导甚至引 

诱他人实施慈善行为的情形。 尽管慈善事业拒绝交易， 

但慈善事业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互利性。佛教正是基 

于因缘业报说主张“业有三报：一现报，现做善恶， 

现受苦乐。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三后报， 

或今生作业，过百千生方受其报”而劝诫、引导人们 

向善、行善的 [6] ，因而通过宣传善举能得到好报的行 

为，是已经被广泛接受并长期实行的，并不具有道德 

非难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商业慈善已经成为慈 

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商业慈善的人或者 

希望通过实施善举获得好评好报的人，完全没有必要 

担心他人质疑自己的动机而产生心理压迫与紧张，因 

为追究慈善动机的纯粹性其实是道德层面的“洁 

癖” [7] 。 

救助自定是指慈善行为主体自行决定救助形式、 

救助强度及救助对象。自主决定不仅体现在慈善行为 

主体具有自由意志，而且体现在慈善行为主体能够自 

行决定救助形式、救助强度以及救助对象方面。救助 

形式是指慈善行为主体以现金、实物或者通过提供劳 

动等方式进行救助。救助强度，是指慈善行为主体提 

供多大程度的救助。救助对象是指慈善行为主体决定 

对谁进行救助。当然，强调救助自定是以保证救助的 

便捷性和实效性为前提的，如果救助方式、救助对象 

的选择有违救助的便捷性和实效性，虽然不能被批判 

为“伪善” ，但终究难以实现救助目的。 

四、实证检验 

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大学生不仅是当下慈善事业的主力军，也 

关系到我国未来慈善事业的发展走向，因而以“自愿” 

为视角考察我国目前高校慈善活动的组织，对我国的 

慈善事业大有裨益。 
(一) 研究过程 

本实证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当代大学生公益慈善 

意识调查问卷》。 该问卷经过严格的信、 效度检验。《当 

代大学生公益慈善意识调查问卷》有 31个题项，包含 

三大块内容：一是被调查学生的人口学特征， 如年级、 

性别、政治面貌等；二是公益慈善行为，如捐赠额度、 

捐赠方式等；三是公益慈善意识，如对捐赠形式的了 

解、捐助动机等。问卷 a系数为 0.871，表明题项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可以进行施测。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常州 8所高校的大 

学生进行测试。共发放问卷 2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397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5.88%。其中：在性 

别水平上，男 1 222人(51.0%)，女 1 175人(49.0%)； 

在政治面貌上， 中共党员 162人(6.8%)， 共青团员 2 201 
人(91.8%)，民主党派和群众 34人(1.5%)；在学历层次 

上，专科生 774人(32.3%)，本科生 1 412人(58.9%)， 

研究生 211人(8.8%)；在专业背景上，理工农医类 796 
人(33.2%)，人文社科类 459 人(19.1%)，艺术类 31人 
(1.3%)，管理类 964人(40.2%)；在家庭所在地上，来 

自城市的学生 934 人(39.0%)，来自农村的学生 1  463 
人(61.0%)；在家庭经济状况上，较富裕家庭  94  人 
(3.9%)，一般家庭 1  998 人(83.4%)，困难家庭 305人 
(12.7%)；在平均月消费额度上，1000元以下 1 751人 
(73.0%)，1 000~1200元 614人(25.6%)，1 200元以上 
32 人(1.4%)；在生活费主要来源上，父母提供  2,244 
人(93.6%)，奖助学金  33 人(1.4%)，勤工俭学或兼职 
120人(5.0%)。 

对所测试数据进行必要的删减后，运用 SPSS15.0 
进行统计分析。 

(二) 检验结论 

通过对常州市 8 所高校 2  397名大学生的调查可 

知，90.94%的大学生参加过公益慈善活动，多数大学 

生已具有正确和积极的公益慈善意识，93.7%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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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把公益慈善视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 

们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公益慈善事业奉献自 

己的微薄之力。这表明公益慈善的观念在大学生中已 

深入人心。 

调查显示(见表  1)，大学生的主要慈善方式是捐 

赠，所占比例为 82.56%，其次是志愿者服务，所占比 

例为 52.32%，敬老助残和扶贫济困分列三、四位。与 

此相对应，90.94%的大学生参加过公益慈善活动，只 

有  3.54  %的大学生从未参加过公益慈善活动。而其 

中近七成的大学生没有做过义工，可能是当代大学生 

多数是独生子女，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不强，做义工 

亦未形成社会风气，他们更愿意接受捐赠的方式。在 

捐赠方式上，70%的大学生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 
30%采用直接捐赠给受助人的方式。这与我国主流的 

捐赠模式是一致的，捐赠个体为了方便省事，直接把 

善款善物委托给慈善组织。在最高捐赠金额上，捐赠 

金额在 50元以下的为 36.84%， 捐赠金额在 51~100元 

的为 52.5%，其中 49%的大学生捐赠金额为 100 元， 

捐赠金额在 100元以上的为 8.6%。 由于大学生的生活 

费用主要由父母提供， 平均月消费额度也集中在 1 000 
元以下，而且大多数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因 

此，这样的捐赠金额也比较符合大学生的实际经济状 

况。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是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一 

代，具有较高的公民道德素质，他们希望在公益慈善 

事业上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从公益慈善活动组织者 

来看，88.3%的公益慈善活动是由学校组织的，大学 

生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在大学校园内，这与捐赠方式的 

调查结果是相互印证的。 

在捐赠意愿方面(见表 2)，有 75.6%的大学生表示 

参加工作后会参加公益慈善活动，15.4%的大学生明 

确表示参加工作后也不会参加公益慈善活动。这种对 

公益慈善的消极态度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 

捐赠动机方面，接近九成的大学生是为了扶贫济困， 

但是也有 5.6%的大学生属于非自愿，任务摊派。这说 

明大学生的捐赠动机还是帮助他人，传递爱心，承担 

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容忽视这种现象，有 5.6%大学生 

的公益慈善捐赠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任务摊派，或许 

他们受到舆论、组织或者同伴的压力不得以而为之， 

这也说明大学生的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对 

公益慈善活动的认识上，93.7%的大学生认为每个公 

民都应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4.4%的大学生认为公 

益慈善活动是有钱人应该做的事， 也有 1.3%的大学生 

认为公益慈善活动与自己无关。这说明大学生总体上 

已具有积极而正确的公益慈善意识。 

在捐赠知识方面，有  72.4%的大学生不清楚学校 

有公益慈善类组织，知道学校有公益慈善类组织的大 

学生仅仅为  23.4%。而询问学校有哪些具体公益慈善 

组织时， 只有不到 3个公益慈善组织被大学生所了解， 

绝大多数公益慈善组织不为人知。究其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大学生并不关心公益慈善组织，另一方面也可 

表 1  大学生的捐赠行为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捐赠  1 960  82.6  50元以下  883  36.8 

志愿者服务  1 242  52.3  51~100元  1 259  52.5 慈善方式 

扶贫济困  1 084  45.7 

最高捐赠金额 

100元以上  207  8.6 

敬老助残  1 106  46.6  经常做  149  6.2 

个人直接捐赠  719  30.0  做过  641  26.7 捐赠方式 

组织捐赠  1 676  69.9 

义工经历 

从未做过  1 607  67.0 

表 2  大学生的捐赠意愿和认知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会  1 813  75.6  新闻媒体  1 608  67.1 

不会  368  15.4  亲朋好友  309  12.9 捐赠意愿 

不太清楚  216  9.0 

捐赠信息来源 

自己寻找  115  4.8 

扶贫济困  2 120  88.4  每个公民  2 246  93.7 

非自愿, 任务摊  135  5.6  是有钱人  106  4.4 捐赠动机 

显示富有  36  1.5 

慈善认识 

与我无关  31  1.3



政治与社会 杨琳：论慈善中的“自愿”——以常州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的检验  167 

能是公益慈善组织宣传力度不够， 未能让公众(包含大 

学生在内)了解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事业。 
88.3%的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是由学校组织的， 

表明大学生公益慈善活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还不够。 

在大学生中，做义工还没有蔚然成风，与英美发达的 

学生义工传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暴露了我国公民教 

育的缺陷。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仍有少数大学生公益 

慈善意识淡薄消极，不愿意承担起一个公民的责任和 

义务。这其中既有外界环境负面信息(如郭美美事件) 
的影响，也与公益慈善组织不为大众所熟知和理解有 

关。 
(三) 几点建议 

以“自愿”为视角，对高校组织慈善活动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高校慈善宣传有待常态化。由于目前高校 

学生往往是在发生重大天灾人祸的情形下才参与学校 

组织的慈善活动，反映高校对慈善事业的宣传尚未常 

态化，而慈善意识的培养、慈善氛围的营造显然非一 

日之功。在突发天灾人祸时即刻组织慈善活动，可能 

会遭受违反自愿的指责。 

第二，高校慈善教育有待多样化。目前高校学生 

慈善知识的欠缺、捐赠意愿的薄弱、了解慈善的不足， 

反映高校慈善教育形式的单一，因而高校慈善教育的 

内容与形式均有待丰富，因为慈善知识的掌握也是自 

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高校慈善方式有待多元化。由于高校学生 

的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千差万别，如果仅强调捐赠现 

金，不仅有摊派的嫌疑而有违慈善的本质，而且实际 

上剥夺了部分学生实施慈善行为的机会——没有机会 

也就谈不上自愿，甚至因为贫困学生未能参与慈善活 

动而加剧其自卑感。因而提供多种类型的慈善行为实 

施机会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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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oluntary contribution in charity: college students in 
Changzhou as samples 

YANG 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Charity,  as  a  moral  activity,  must  be  based  on  voluntary  principle,  which  means  he  makes  independent 
decisions  to  donate  something  at  his  disposal  out  of  selfconscious  awareness.  “At  his  disposal”  is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voluntary contribution in charity. Man with nothing at his disposal does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mplement 
charitable acts. Donation without selfconscious awareness can not be called charity. Those charitable acts that are not 
donators’  independent  decisions,  should not  be  supported. The  survey  by  students  from  eight  colleges  in Changzhou 
shows  that  there  exist  compulsory,  not  voluntary  charitable  act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work  of  charity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charity; voluntary contribution; selfconscious awareness; independ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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